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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宿环发〔2025〕7 号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优化调整全市建设项目环评
文件审批权限的通知

各派出机构，市各开发区、新区、园区生态环境职能机构，局相

关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为建立与审批能力相适应的环评审批权限，统筹优化环评分

级管理，提升环评源头预防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

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《关

于进一步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通知》（环环评〔2024〕65号〕）、

《江苏省省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审批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（苏政办规〔2025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

现将我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权限优化调整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一般建设项目

（一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：

1.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的建设项目；

2.除生态环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审批环评的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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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其他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；

3.以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：列入《江苏省“两

高”项目管理目录》的建设项目，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、

涉及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排放的建设项目，以及采用新型生产工

艺技术、产排污和生态环境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建设项目；

4.宿豫区、宿城区、洋河新区、湖滨新区的建设项目；

5.跨所辖县（区）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；
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由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的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分别授权沭阳、泗阳、泗洪生态环境局以市生态环境

局的名义审批除生态环境部、省生态环境厅和市生态环境局负责

审批环评的建设项目外，辖区内其他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

项目。

（三）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权限按相关规

定执行；苏宿园区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权限按授权协议执行。

二、辐射建设项目

（一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以下辐射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：

1.销售、使用Ⅲ类放射源；生产、销售、使用Ⅱ类射线装置；

非医疗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，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

工作场所建设及其退役的辐射建设项目；

2.220 千伏及以下输变电工程的辐射建设项目；

3.以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辐射建设项目：伴生放射性矿






